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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 F04 流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 

97 年 05 月 20 日 (97)產意字第 190 號函備查（公會版） 

98.12.29(98)華企字第 585 號函備查 

第一條 承保範圍 

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，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（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）後，

加繳保險費，投保本「流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」（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）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

期間內，主保險契約承保之           在           地區範圍內，於使用、儲存或運送時，

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，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。 

第二條 不保事項 

除適用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共同不保事項及特別不保事項外，本公司對下列事項亦不負賠償

之責： 

一、無人看管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，但置存於鎖閉之建築物或車輛內者，不在此限。 

二、裝置或裝載於航空器或船隻時發生毀損或滅失。 

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，其約定與主保險契約基本

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，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辦理。 


